刑事案件庭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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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


调查





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被告人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


3、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讯问被告人；


4、询问当事人、辩护人是否需要重新举证。








法庭


辩论





1、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宣读公诉词）；


2、参与诉讼的被害人及代理人、原告人发言；


3、被告人自行辩护；


4、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控辩双方针对分歧的主要问题辩论；


6、审判长依次询问有无新的辩论意见。





最后


陈述





审判长告知被告人享有在法庭做最后陈述的权利并依次由被告人进行最后陈述。





休庭


合议





宣布休庭后，合议庭人员对案件进行评议，评议后认为是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宣判和送达





宣判一律公开进行。当庭宣判的定期送达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当即送达判决书。宣判时要告知当事人上诉事项。





执行





移送执行机关执行。





移送执行部门执行。





执行





1、合议庭进行评议；


2、审判长对证据进行认证，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并简要说明裁判纠纷的法律依据和裁判理由；


3、宣告判决结果，告知当事人上诉事项；


4、经合议庭评议，不宜当庭宣判的，审判长宣布休庭，本案定期宣判，宣判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5、无法当庭宣判的，审判长宣布休庭，本案延期审理，下次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评议


和


审判





1、原告陈述诉讼事由和诉讼请求；


2、被告人针对指控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陈述；


3、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性进行审查；


4、被告方就具体行政行为向法庭举证，由原告质证；


5、合议庭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评议；





1、各方当事人简明扼要的陈述自己的请求及理由，先由被告方陈述，后由原告方陈述；


2、合议庭退庭评议。





1、审判长分别征询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在法庭主持下进行调解的意见；


2、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调解的，则分别提出调解方案；


3、双方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法庭应当宣布调解结果；


4、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法庭应当宣布终止调解程序。





法庭


调解





1、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2、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3、当事人又主张新的事实或提供新的证据，审判长可视情况宣布中止法庭辩论，恢复法庭调查；


4、审判长依次询问有无新的辩论意见。





法庭


辩论





1、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陈述案件事实；


2、原告就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法庭举证，由被告进行质证；


3、被告就自己的答辩主张向法庭举证，由原告进行质证；


4、证人出庭作证；


5、审判长宣读勘验笔录、鉴定结论，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的意见；


6、审判长询问双方当事人有无新的证据出示。








法庭


调查





1、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合议庭指明本案争议焦点；


2、原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3、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移送执行部门执行。











1、审判长对庭审中未认证的证据进行综合认证；


2、当庭宣布判决结果，并告之原（被）告上诉事项。





法庭


调查





法庭


辩论





最后


陈述





评议


审判





执行











